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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届会议 

第三委员会 

议程项目 71(b) 

人权问题：人权问题，包括增进人权和 

基本自由切实享受的各种途径 
 

  澳大利亚、阿塞拜疆、不丹、喀麦隆、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刚果、克罗

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爱沙尼亚、埃塞

俄比亚、斐济、法国、德国、加纳、圭亚那、海地、印度、印度尼西亚、爱尔

兰、意大利、日本、马达加斯加、马里、毛里求斯、蒙古、缅甸、尼日利亚、

挪威、巴拿马、秘鲁、葡萄牙、大韩民国、摩尔多瓦共和国、罗马尼亚、俄罗

斯联邦、塞内加尔、斯里兰卡、瑞士、突尼斯、乌克兰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

和国：订正决议草案 

  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国家机构 

 

 大会， 

 回顾大会和人权委员会各项关于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国家机构的决议， 

 欢迎全世界各地对建立并加强促进和保护人权的独立、多元化国家机构所表

现的兴趣迅速增长， 

 深信这种国家机构在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以及发展和增强公众对这

些权利和自由的认识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并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认识到联合国在协助国家机构的发展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并应继续发挥更重

要的作用， 

 回顾世界人权会议 1993 年 6 月 25 日通过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
1 
其

中重申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国家机构所发挥的重要和建设性作用，特别是向主管当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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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ONF.157/24(Part I)，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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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提供咨询意见的作用，以及在纠正侵犯人权行为、传播人权信息和人权教育方

面的作用， 

 又回顾《北京行动宣言和行动纲要》，
2 
其中敦促各国政府创设或加强独立的

国家机构促进和保护人权，包括妇女人权， 

 重申所有人权都是普遍、不可分割、相互依存和相互关联的，国际社会必须

以公正和平等的方式，在同样的基础上，以同样的重视程度，全面处理人权， 

 铭记各国和各区域的特点以及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宗教背景的重要性，并铭

记所有国家不论其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为何，都有义务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和

基本自由， 

 回顾 1993 年 6 月世界人权会议期间国家机构在维也纳举行会议时通过的促

进和保护人权行动方案，
3 
其中建议应加强联合国的活动和方案，以满足希望创

设或加强本国促进和保护人权机构的国家所提出的援助请求， 

 注意到国家机构在审议人权问题的联合国会议上发挥的宝贵作用和作出的

贡献，并注意到这些机构继续适当参与的重要性； 

 欢迎在各区域内加强国家人权机构的区域合作，及国家人权机构与其他区域

人权论坛之间的区域合作， 

 赞赏地注意到欧洲业已存在区域人权网络，并注意到美洲促进和保护人权国

家机构网络、亚洲太平洋国家人权机构论坛和非洲国家人权机构协调委员会继续

开展工作， 

 欢迎加强国家人权机构之间的国际合作，包括通过国家机构国际协调委员会

加强合作， 

 1. 欢迎秘书长的报告；
4
 

 2. 重申必须根据1993年 12月 20日第 48/134号决议附件所载关于促进和

保护人权的国家机构地位的原则（《巴黎原则》），发展有效、独立和多元化的促

进和保护人权的国家机构； 

__________________ 

 
2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的报告，1995 年 9 月 4 日至 15 日，北京》（联合国出版物，出售

品编号：C.96.IV.13），第一章，决议 1，附件二。 

 
3
 见 A/CONF.157/NI/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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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重申《巴黎原则》依然具有重要性，承认进一步酌情加强适用这些原则

的价值，并鼓励各国、国家机构和其他有关各方设法实现这一目标； 

 4. 认识到根据《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
1
 各国有权选择最适合其国家

一级具体需要的国家机构的框架，以按照国际人权标准促进人权； 

 5. 又认识到国家机构可在促进和确保所有人权的不可分割性和相互依存

性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吁请各国确保在设立本国人权机构时在其任务规定中适当

反映各项人权； 

 6. 鼓励会员国按照《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的规定，建立有效、独立、

多元的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国家机构，或加强已有的这类机构； 

 7. 欢迎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或考虑建立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国家机构； 

 8. 鼓励会员国建立的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国家机构继续发挥积极作用，以

防止和制止《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及相关国际文书所列举的一切侵犯人权

行为； 

 9. 满意地注意到有些国家作出努力，使本国国家机构有更多的自主权和更

大的独立性，包括授予调查职权或增强此种职权，并鼓励其他国家政府考虑采取

类似步骤； 

 10. 重申已建立的国家机构应发挥作用，除其他外，作为传播人权资料和其

他新闻活动，包括联合国的人权资料和新闻活动的适当机构； 

 11. 敦促秘书长继续高度优先考虑会员国提出的要求，作为联合国人权领域

咨询服务和技术援助方案的一部分，协助建立和加强国家人权机构； 

 12. 赞扬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高度优先从事有关国家机构的工

作，鼓励高级专员鉴于有关国家机构的活动有所增加，确保作出适当安排和提供

预算资源，继续进行并进一步扩大支助国家人权机构的活动，并邀请各国政府为

此目的向联合国人权领域技术合作自愿基金提供更多的捐助； 

 13. 欢迎设立国家机构网站，作为向国家机构传送资料的重要工具，还欢迎

建立一个比较分析国家人权机构处理申诉的程序和方法的数据库； 

 14. 赞赏地注意到人权委员会国家机构国际协调委员会发挥越来越积极的

重要作用，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密切合作下，根据请求协助各国

政府和国家机构贯彻执行关于加强国家机构的相关决议和建议； 

 15. 又赞赏地注意到国家机构国际协调委员会定期举行会议及国家人权机

构参加人权委员会年度会议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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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请秘书长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合作，继续为国际协调委员

会在人权委员会届会期间举行会议提供必要的协助； 

 17. 欢迎一些区域的国家机构保留召开区域会议的做法和另有一些区域开

始采取这种做法，并鼓励国家机构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合作，与本区域各

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举办类似活动； 

 18. 请秘书长继续为举行国家机构的国际和区域会议提供必要的协助，包括

通过联合国人权领域技术合作自愿基金提供协助； 

 19. 确认民间社会与国家机构合作，在有效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可发挥重要

的建设性作用； 

 20. 赞赏为建立和加强国家人权机构提供额外资源的国家政府； 

 21. 鼓励所有会员国采取适当步骤，以促进交流有关建立和有效运作国家人

权机构的资料和经验； 

 22. 鼓励联合国各实体、基金和机构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与国家机构密切

合作，在这方面，欢迎通过秘书长行动 2 倡议所作的努力； 

 23.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六十二届会议报告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